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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施行 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

若 干 问 题 的 意 见 

国办发〔2008〕36 号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，国务院各部委、各直属机构： 

  为有利于贯彻施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以下简称条

例），积极稳妥地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保障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

取政府信息，经国务院同意，现就条例施行中的若干问题提出以下意见： 

  一、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管理体制问题 

  （一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各部门（单位）要在本级人民政府信息公开工作

主管部门的统一指导、协调、监督下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工作。 

  （二）实行垂直领导的部门（单位）要在其上级业务主管部门（单位）的

领导下，在所在地地方人民政府统一指导、协调下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工作。实

行双重领导的部门（单位）要在所在地地方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开展政府信息公

开工作，同时接受上级业务主管部门（单位）的指导。 

  二、关于建立政府信息发布协调机制问题 

  （三）各级人民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要组织、协调有关行政机关建

立健全政府信息发布协调机制，形成畅通高效的信息发布沟通渠道。行政机关

拟发布的政府信息涉及其他行政机关的，要与有关行政机关沟通协调，经对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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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认后方可发布；沟通协调后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，由拟发布该政府信息的行

政机关报请本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协调解决。 

  （四）根据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，发布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、

重大传染病疫情、重大动物疫情、重要地理信息数据、统计信息等政府信息，

要严格按照规定权限和程序执行。 

  三、关于发布政府信息的保密审查问题 

  （五）行政机关在制作政府信息时，要明确该政府信息是否应当公开；对

于不能确定是否可以公开的，要报有关业务主管部门（单位）或者同级保密工

作部门确定。 

  （六）行政机关要严格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及其实施

办法等相关规定，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保密审查。凡属国家秘密或者公开

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、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政府信息，不得公

开。 

  （七）对主要内容需要公众广泛知晓或参与，但其中部分内容涉及国家秘

密的政府信息，应经法定程序解密并删除涉密内容后，予以公开。 

  （八）已经移交档案馆及档案工作机构的政府信息的管理，依照有关档案

管理的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 

  四、关于主动公开政府信息问题 

  （九）各级行政机关特别是国务院各部门（单位）、各省（区、市）人民

政府及其部门（单位）要建立健全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机制，增强工作的主动性

和实效性。要充分利用政府网站、政府公报等各种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，及时

公开政府信息，并逐步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及网上查询功能，为公众提供优

质服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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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十）因政府机构改革不再保留的部门（单位）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由

继续履行其职能的部门（单位）负责。 

  五、关于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问题 

  （十一）国务院各部门（单位）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（单位）要

切实做好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工作。要采取多种方式，方便公民、法人和其

他组织申请公开政府信息。特别是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（单位）、县

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（单位）、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直接面向基层群众，要充

分利用现有的行政服务大厅、行政服务中心等行政服务场所，或者设立专门的

接待窗口和场所，为人民群众提供便利，确保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得到及时、妥

善处理。省（区、市）人民政府、国务院各部门（单位）在做好本行政机关依

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工作的同时，要加强对下级政府和部门（单位）的指导。国

务院办公厅不直接受理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。 

  （十二）行政机关要按照条例规定的时限及时答复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当

事人。同时，对于可以公开的政府信息，能够在答复时提供具体内容的，要同

时提供；不能同时提供的，要确定并告知申请人提供的期限。在条例正式施行

后，如一段时间内出现大量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，行政机关难以按照条例

规定期限答复的，要及时向申请人说明并尽快答复。 

  （十三）对于同一申请人向同一行政机关就同一内容反复提出公开申请

的，行政机关可以不重复答复。 

  （十四）行政机关对申请人申请公开与本人生产、生活、科研等特殊需要

无关的政府信息，可以不予提供；对申请人申请的政府信息，如公开可能危及

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、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，按规定不予提供，可告知申请人

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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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六、关于监督保障问题 

  （十五）国务院各部门（单位）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抓紧制订完善政府

信息公开工作考核办法，明确考核的原则、内容、标准、程序和方式。要建立

社会评议制度，把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纳入社会评议政风、行风的范围，并根据

评议结果完善制度、改进工作。 

  （十六）国务院各部门（单位）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（单位）要

建立健全分层级受理举报的制度，及时研究解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反映出来

的问题。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

的，可向本级监察机关、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举报；对本级监察机关和

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的处理不满意的，可向上一级业务主管部门、监察

机关或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举报。 

  （十七）国务院各部门（单位）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按照《国务院办公

厅关于做好施行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〉准备工作的通知》（国

办发〔2007〕54 号）的要求，落实业务经费，加强队伍建设。 

  （十八）国务院各部门（单位）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条例的规

定，结合本部门（单位）、本地区的实际情况，制定施行条例的具体办法，保

证条例的各项规定得到落实。 

  七、关于公共企事业单位的信息公开工作 

  （十九）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（单位）要按照条例的要求，把公共企事业

单位的信息公开纳入本部门（单位）信息公开工作的总体部署，在 2008 年 10

月底前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，积极推动公共企事业单位的信息公开工作。同

时，要加强对各省（区、市）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指导，把公共企事业单

位信息公开工作全面推向深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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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二十）公共企事业单位要以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、社会普遍关心的内

容为重点，切实做好信息公开工作。要创新公开形式，拓展公开渠道，完善公

开制度，全面提高公开工作水平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务院办公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八年四月二十九日

http://www.gov.cn/zwgk/2008-04/30/content_958477.htm  


